
關

於
r

藝

術

自

由

之

界

限

(
國

旗

污

茂

案

)

」
之

裁

定

——

聯

邦

憲

法

法

院

裁

判

集

第

八

十

一

卷

第

二

七

八

頁

以

下

譯
者
.■吳

綺
雲

目
錄

警主
文

理
由

A

、
刑

毚

九

十
a
條
條
文

 

I
 、
 1

 Bv
R

 26
6
/
8
6

i
書

蓋

R

決

么

蜃
E

提
起
人
之
主
張

a)
 

聯
3

蜃

蹇

見

b)
 

黑
B

邦

長

參

見



u

 、
 

1

 Bv
R

 913/87

及

前

決

提
起
人
之
主
張

B

、
s

訴
訟
有
理
由

I

、
聯

邦

蠢

法

院
M
芥
入
之
情
形

 

n

、
前
審
判
決
不
合
屢
之
要
求

1
系

爭

照

就
S

藝
術
活
動
之
本
質
的
要
求

 

,a)
s

s

w
爲

圖
畫
藝
術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畫
-句
之

S

b)
窗

二

件

證

^

^

亦
同

 

C)
介

紹

籠

的
A

震

霄

由

龜

蠢

利

2.
 

適
用
刑
f

九
十
條
之
一
第
一
 
i

二
款
之
可
能
性
 

.a)
於
個
華
爲
法
益
之
衡
量

2

國
家

之

8
,
墨

又

遲杨

形

 

d
此
等
保
護
不
襲
至
極
端

3.
 

對
二
訴
訟W

K

之
判
決
並
不
符
合
憲
法
上
之
要
求
’
就

一

 i

 266/86

而
言



.a)
高
雲
院
之
判
決
誤
之
讐

 

aa)

贺
諷
剌
畫
應
S

別

之

評

價

肇

 

bb)

高

雲

院

之

判

決
爲
錯
誤
的
評
價

 

■.b)

區

法

院

裔

決

不

塞

本

法

案

第

五

篇

三

獲

一

旬

之

要

求

次

就

1

 Bv
R

 91
3
/
8
7

而

言

 

d

前
審
法
院
之
判
決
源8

誤
之
S

 

屻地§

院
之
解
確

 

bbl
^

H

院
對
藝
術
自
由
不
正
確
的
設
下
界
限

 

b)
區
法
院
之
判
決
爲
錯
誤

i

l

e
-

4

雷

由

不

僅
i

侵
犯
i -
二

人

之
基
盡
利
的
■

。
它
亦
有
可
能
與
其
他
憲
法
所
隱
之
權
益
發
生
衝
突

 

0

2.
i

:

w

五

誉

三

1

段

之

規
霊

不
i

地

講

因

以

藝
f

i

式

&

辱

幟

，而依刑法第

九
十
條
之

一

第-
項
第
二
款
之
規
定
加
以
處
罰
。



一

九

九

〇

年

三

月

七

日

第

一

庭

靈

 

——
M

號

一

 Bv
R

 26
6
/
8
§
9
1
3
/
8
7

——

_

件

係

關

於

 

1.
K

先
生
——4

：

理

人F
r
i
e
d
r
i
c
h

 s
c
i
t
a
s
’
B
e
m
h
i

 Ge
r
t
h
g
：

師

’
M
i
c
h
a
e
l

 Ro
t
h
g
：

 

師
和

 
V
l
r
i
k
e

 Hal
r#

g
，
：£

^
:
F
n
.
e
d
r
i
c
h
s
t
r
a
s
s
e

 17.

 ee
p
e
n
—

不

服

.a)
美
因
河
畔
法
®

^

高
等
法
院

 

|

 

九
八
六
年|
月

十

七

日

裔

決

(
案
號

2

 Ss

 124/83

 
,
5
基

森( G
i

fee
n
)

區
法
院
一
九
八
二
年
十

|

月
十
九
曰
之

 

判
決
(案
號

 

51
 Ls

-7

 Js

 1169/82

 ——

一

 g<
R

 2
6CT1
/
8
6 ——

，
2
.B

 先
生
——

^
理
人
 

D
r
.

 Se
b
a
s
t
i
a
n

 Co
b
l
e
r

 律
 

師
事
務
所
由
之

 

人

 

E
cre

r
h
a
r
d

 Kernpf

律
師

 

*
^
^
*
*
E
c
k
e
n
h
e
i
m
e
r

 La
n
d
s
t
r
a
s
s
e

 17.

 F
r
a
n
k
f
u
r
t

 am

 

M
a
i
n

 

1

——

不
服
"a)
美
因
河
畔
法
蘭
克
法
院

|

九
八
七
年
六
月
十
曰
之
蹇

 

<

 案
號5

 Ss

 8/84)

 
’
;b)
達
姆
斯
大
( 

D
a
i
t
a
d
c

 

院
一
九
八
三
年
九
月
二
十
日
之
判
決
(
案
號

2

 Js

 10
8
5
5
/
8
2

£?
I

H

^
.
c
)米
歇
爾
奧
( 

M
i
c
h
e
l
s
t
a
d
t
)

.E
法
院

 

|

 九
八
三
年
四
月
尤
日-N

E

 決

(案
號

 2

 JS

 10855/82

 0
«I

|—'
3奂

^
3
/
8
7
，
所

提

之

蠢

訴

願

。

判

決

姜
1
美

因

河

當

蘭

克

撞

局

屢

院

I

九

八

六

年

一

月

十

七

曰

之

判

決

(
案

號

2

 SS-

 24
/
8
3

 
)
藝

森

區

法

院

一

 

九

八

三

年

十

一

月

十

九

曰

高

決

(
案

號

51

 Ls
-
7

 Js

 11
6
9
/
8
2
)

侵

害

憲

法

訴

願

人

a)
(即

K
先
生
)

本
法

一
八
五



一
八
六

第
五
條
第
三
i

段

。
I

判
決
應
予
以
S

。
該
案
發
回
原
區
法
院
。

美

因

河

畔

需

■法
院
-九
八
七
年
六
月
十
曰
之
_

 (
藝

S
s

 I

 )
和
達
姆
斯
大
地
墓
院

 

一
九
八
三
年
九
月
二
十
日
之
判
決
(
案
號

2

 Js

 1§
5
/
8
2

 ̂

^

1

 £

及
i

爾
斯
大
區
法
院一

九
八
三
年
四
月

 

十
九
日
之
判
決
(
案
號

2

 Js

 10855/82

 

C
S
)

侵
害
憲
法
訴
願
人R

(
即
B

先
生
)基—

本

法

第

五

一

段

 

受
^

^

■

利

。
懿
一
判
決
應
予
以
麵
。
讓

發

回

原

區

法

院

。

3.
黑
®

訴
願
人
其
支
出
之
必
要
費
用
。

I

A

、

訴
願
人
不
服
因
污
辱
1

鼉

薯

到

處

罰

-
判
決
_

所
®

畜

定

如

下

：

第
九
志
之
一

 

污

辱

國

家
昼

養

⑴
公
f

 一 

以
散
^
<
件
之
方
式
，爲

左

列

之

一

者

，
處
三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或
罰
金
：

i

辱

雇

惡

畺

糧

麗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費

各

^«
養

秩

奮

〇

 

2.
污

雲

塞
®

载

—

5

蠢

之

蠢

、
霞

、
徽

囊

國

歌

者

。



I
、
案

號

一

 
I

 2
6
5
/
co
f

之

—

程

序

1
訴

願

人

係一

書
籍
經
銷
公
司
之
業
務
經
理
人
。

一
九
八
一
年
和

|

九
八
二
年
間
，
該
公
司
銷
售
了
無
數
本
一
名

 

爲

r

就
請
讓
我
身
處
和
平
吧
！

」
的
袖
珍
本
書
籍
。
該
童

I

是
一
本
被
稱
作
是
屬
「
讀

本

」
類

，
内
容

以

漫

畫

和

拼

塗e:

 

予
以
生
動
活
潑
化
-
集
結
反
軍
國
主
義
散
文
和
詩
編
印
而
成
的
書
。
書
的
前
面
封
面
是
一
骷
髏
頭
-
戴
鋼
盔
的
軍
人
。
 

書
的
背
面
封
面
是
由
兩i

影
圖
片
組
成
的
拼i

，它

也

是

訟

的

起

因

。該
封
面
的
下
半
部
是
-張

黒

 

白
M
影

照

片

，
所
描
繪
的
是
聯
邦
軍
隊
的
發
誓
典
禮
，
其
中
一
位
軍
人
手
持
一
面
開
展
的
聯
邦
旗
幟
。
它
的
背
景
可
以

 

看
出
是
一
個
軍
營
的
建
築
物
。
在
眾
營
之
前
立
有
-
個
以
i

旗
幟
裝
師
而
成
的
講
台
。
在
講
台
旁
§

另
一
位
軍
人

 

。
該
軍
人
和
軍
營
間
是
一
根
升
起
旗
幟
的
旗
杆
=
該
書
背
面
封
面
的
上
半
部
則
是
一
張
彩
色
照
片
，
背
景
即
是
上
述
軍

 

營
建
築
物
的
天
空
。
上
半
部
照
片
所
描
繒
的
是
一
個
穿
有
襯
衫
和
褲
子
的
男
人
鈷
土
雕
像
的
膝
蓋
到

i

的

部

分

。
該

 

男
人
雕
像
就
像：：

疋
一
巨
人
，
高
聳
在
軍
營
屋
頂
之
後
。
男
人
褲
子
的
鈕
扣
蓋
是
被
其
右
手
以
排
尿
的
方
式
遮
蓋
住
。
在

 

該
手
之
後
則
噴
出
黃
色
的
尿
液
"
利
用
照i

賴

的

方

式

’
尿
液
就
對
準
灑
在
封
面
下
半
部
所
描
繪
的
開
展
的
旗
幟
。
 

旗
幟
下
方
的
地
面
上
則
描
繪
出
有
-
攤
苗
；色

的

尿

液

。

區
法
院
判
處
訴
願
人
應
科
予
九
十
日
之
罰
金
’
以
五
十
馬
克
折
算
一
曰
。
法
院
判
定
該
書
背
面
封
面
乃
是
有
辱
德

 
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之
象
徵
和
旗
幟
’
其

理

由爲
，
向
聯
邦
旗
幟
S

尿

液

’
依
其
形
式
和内
涵
’
代
表
的：：

疋
一
種
與
嚴

一
八
七



重
傷
害
f

同

等

意

義

的

污

辱

。
對

於

訴

願

人

是

電

侍

引

用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三

項

第

-
段

規

定

的

問

題

’
區
法
院
之

 

見

解

要

如

下

：

吾
人
姑

且

不

論
f

是

藝

術

也

並

非

是

毫

不

受

限

制

，
而
是

-UfcK

法

律

之

界

限

的

。
除

此

之

外

，
塵

對

於

本

案

 

所

描

述

之

照

片

亦

看

不

出

任

何

I

點
其
應
被
認
爲
是

基

本

法

所

保

護

的

藝

術

的

徵

兆

。
雖
然
有
可
能
會
有
一
位
S

依

 

其

主

觀

之

評

價

，
會

在

該

照

片

塞

現

任

何

I

點
所
謂
的
蒴
产
術
，
但

是
産

並

不

受

此I

種

評

價

之

拘

束

。

高
等
法
院
駁
回

訴

願

人

之

越

級

上

訴

的

理

由

如

下

：

本
案
系
爭
之
拼
I

由

於

其

白

囊

視

聯

邦

旗

織

的

r

圓

像

的

塑

造

」

’
因
此
應f

爲
是

一

藝

術

作

品

。
該
項

象

 

醫

於

國

家

秩

序

有

蠢

次

的

價値

。
在

區

法

院

所

確

認

書

之

基

礎

上

對

議

所

作

的

衡

量

所

得

的

結

果

是

-
該
拼

 

i

i
所

描

繪

的

，
是

屬

於

一

種

特

別

惡

意

的

詆

毀

。
象

徵

德

塞

心

聯

邦

共

和

國

及

其

自

由

、
民
主
基
本
秩
序
的
聯
邦
旗

K
低

了

。
該
旗
織
所
象徴
的
國
家
和
其
秩
序
的
聲
#
和®
^

 

-

也
因
要
又
—

重

的
损
害

。
該
項
詆
毀
之
攻f

 

並
非
是
針
對
f

l
依
該
書
題
材
所
含
理
念
’
 
f

聯
邦
旗
幟
有
所
濫
—

人-

而
是
對
準
聯
邦
旗
幟
及
其
所
象
徵
的
國

 

家
性
f

ia
特
別
是
因
爲
在
該
封
面
中
所
描
繪
的
是
該
旗
幟
在
聯
邦
軍
隊
的
一
項
旗
幟
宣
誓
儀
式
中
的
情
形
。
在
儀

 

式
中
所
涉
及
的
是
國
家
的
一
種
表
示
’
國
家
且
以
f

 (之
形
式
突
顯
出
其
所
代
表
之
意
義
。
基
於
此
f

 ’
不
管
吾
人

 

對
該
項
公
開
的
宣
誓
所
持
看
法
如
何
’
在
該
種
時
機
對
聯
邦
旗
幟
的
污
辱
-
是
對
國
家
一
種
嚴
重
的
輕
蔑
行

爲
。
該
拼

 

會
有
很
廣
的
影
響
力
。
以
圖
片
的
方
式
在

1
1
1

的
封
面
爲
公
開
的
誹
謗
所
產
生
的
影
響
’
要
遠
比
以
散
發
傳

 

單
的
方
式
來
得
長
遠
、
持

久

。
此

時

’
個
人
的
社
會
關
聯
性
所
；̂

的

結
果
是
’
藝
術
自
由
的
保
證
應
該
退
縮
。



2
.
訴
願
人
斥
責
其
與

i

本
s

五

I

 

i

 

I

項

所
®

^

到

侵

害

。

訴
願
人
之
麗
如
下
-
對
刑
法
第
九S

之
一
的W

W
H

應

術

優

先

的

囊
i

人

應

霞

：
該m

i
|
®
s

 

f

自
由
的
活
動
是
否
與
其
他
同
樣
在
憲
法
上
受
保
護
的
法
益
產
生
衝
突

c

但
是
’
在
基M

3

中

，
並
没
有

-®

又

 

列
有
刑
法
九
十
條
之
-
所
1

之
法
益i

然
吾
人
可
到
，醬
定
德
塞

S

邦
共
和
國
是
-
民
主
'
 法
治
和

 

社
#
^
邦
國
家
之
規
定
顧
成
是
1
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面
-
段
衝
突
之

f

上
的
條
文
-但
是
，

法院
 

已
判
定
之
見
解
是
，
藝
術
自
由
唯
有
可
能
固
其
f

法
上
f

的基本又

到
®
®

 ’
且
f

在

「
最
壞
之
情
形

 

」
下
*
亦
即
在
當
德
意
士
和
國
之
存
在

S

自
由
，
民

主

產

本

秩

5

到

馨

時

’
方

篇

以

設

限

。
聯
邦

 

旗

職

並

不

震

變

的

憲

濤
値
C
憲
法
f

僅

規

定

了

它

的

蜃-

在

一

政

徨

藝

術

作

品

之

範

圍内
利

墨

醫

 

幟

-
絕
對
不
會
蠢
著
是
對
德
塞
麗
共
和
國
之
存
在
及
其
基
本
秩
J

直

霜

晷

的

危

險

。

此
外
’
對

系

爭
醤
而

成

之

臂

作

-
正

變

解
®J

g
t
S

 ’
德

塞0

聯
邦
共
和
國
之
■

並
没

嘉

污

辱

。
照
片

 

中

諷

刺

性

的

攻

擊

乃

是

針

軍

隊

的

宣

誓

典

禮

’
在

藍窜
必

然

霸

用

到

聯

邦

旗

幟

。
由
該
書

r

就

囂

我

 

身
處
和
平
吧
丄
之
整
體
關
聯
性
可
看
出
，
其
所爲
姦
評
乃
是
反
對
在
德
國
公
共
生
活
的
肇
化
。
依
此
觀
點
，
系
 

爭

藝

而

成

之

照

片

是

蔓

口

刑

霞

九

十

條

之
I

篇

成

要
S

已
有
疑
問
。

訴
願
人
爲
了
薄
其
申
述
’
提
出
了
一
份

R
i
d
d
e
i

授
的
法
律
鑑
定
意
見
。
該
鑑
定
所
篇
結
論
是
，
掣

法

院

 

是
蠢
系
爭
多
個
可
能
的

*
:
中

’採
用
了
其
中

i
個
不
考m

上
下
文
内
容
f

 ’結
果
是

M
m '
又
刑
法
處
罰
 

之W
：

。
如
此
的
話
，
則
原
創
作
者f

i

作
品
另
一
種
可
能
的
，亦即認

爲
苴
箫爲

之批1

非



1

九
〇

是
針
對
聯
邦
旗
幟
’
而
是
針
對
他
所
認爲
對
聯
邦
旗
幟
所
作
的
濫
用
-
至
少
與
刑
事
法
院
之
解
釋
同
樣
是
可
信
的
。
除

 

此

之

外

，
由
於
一
個
藝
術
作
品
所
含
之
意
義内
容
，
並
非
是
該
藝
術
創
作
者f

的

「
訊

息J

，
而

是I

種
互
相
交
流

 

過

程

的
結
果
’
因

此

’
還

可

想

像

他

無

數

更

多

的

解

釋

。
它
是
隨
著
各
個
參
與
人
之

i
準

而

改

變

。
此

外

’
法
院

 

還
M

f
慮

到

’
系
爭
之
拼S

是

-
政
治
性
的
諷
刺
作
品
。
它
是
在
與
粉
演
該
旗
織
宣
誓
典
S

同
層
次
之
層
面
上
作

 

出

反

應

。
將

-
事
件
在
其
應
成爲
笑
柄
之
屑
面
予
以
表
達
’
乃
是
漫
畫
和
政S

諷
刺
作
品
的
本
質
。
任
何
將
以
諷
剌

 

作

品

方

式

損

害

國

家

之

業

 '
蠢
和
其
個
別
之
表
示
作
爲
刑
罰
之
對
_

 ’
乃

是

剝

奪

政

違
諷
刺
作
品
它
影
響
效

 

果
的
一
主
要
部
分
’
因
而
是
破
壞
了
藝
術
的
自
由

=

&
聯

邦

法

務

部

也

代

表

聯

邦

政

府

和

黑

蠢

邦

長

，
對
於
本
案
之
憲
法
訴
願
表
示
了
意
見
。
 

a)
聯

_

務

部

認
爲
該

訴

i

i由

：
系
爭
之
拼
®

依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所
確
立
之
標
準
’
是
否
應
f

爲
是

 

藝

術

，
看
寐
即
已
有
疑
問
。
該

拼

所

涉

及

的

並

非

是

S

上
値
得
保
護
的
一

 

術
家
個
人
人
格
的
表
達
，
而
是

 

一
個
看
不
出
®

fj
内
容
思
想
價
値
’
傷
風
敗
俗
行
爲
的
i

描

繪

。
它
純
粹
僅
是爲
了
達
到
政
治
上
效
果
而
作
。

醫

吾

人

靈

，
系

爭

拼

馨

疋

-
藝

術

作

品

’
則

被

攻

擊

之

(
刑
事
法
院
)
判

決

亦

與

薄

自

由

之

保

證

並

無

 

違

背

。
基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項
第
一
段
在
遇
有
同
樣
是
保
護
一
種
重
要
法
益
之
其
他
憲
法
條
文
規
定
時
’
即
有
其
限
制

 

。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所
提
及
之
聯
邦
旗
幟
即
是
如
此
一
種
的
法
益
。
該

規

定

之

靈

S

不
僅
是
限
於
在
確
定
代
表
德
意

 

士
心
聯
邦
共
和
國
之
§

。
該
旗
幅
還
更
被i

維

護

國

家

，
加
強
國
民
之
共
同i

，
是
一
重
要
的
融
合
的
工
具
。
如

 

果
在
一
旗
幟
宣
誓
典
禮
中
使
用
了
該
聯
邦
旗
幟
’
則

它

同
時
即
爲一

法
象
徵
的
重
要
組
成
部
分
。
經
由
該S

即
表
達



出
了
願
盡
到
保
衛
德A堊
心
聯
邦
共
和
國
責
任
的
決
心
。
由
基
本
法
在
其
第
二
十
二
條
承
認
國
家
象
徵
的
必
要
性
，
即
可

 

得
出
藝
術
自
由
的
界
限
’
且
在
個
¥

並
不
需
要
特
別
之
證
S

明

德

塞$

聯
邦
共
和
國
之
存
在
或
其
自
由
秩
序
具
體

 

受

到

了

危

害

。
由
於
藝
術
自
由is
方
面
受
到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所
保
護
法
益
之
限
制
’
因
此
刑
事
法
庭
法
官
於
適
用

 

刑
法
第
九
十
條
之
一
第
二
款
時
，
應
加
以
衡
量
弄
淸
楚
，
系
爭
之
污
辱
行爲
是
否
嚴
重
到
藝
術
之
自
由
應
該
退
縮
。
對

 

於
該
項
憲
法
上
的
要
求
，
高
等
法
院
並没
有
認
識
錯
誤
。

b)
黑
邦
長
亦
認

爲

被
攻
擊
的
(刑
事
法
院
)
判
決
並

没
有
破
壞
藝
術
自
由
..系
爭
之
拼
超
出
了
基
本

 
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項
第I
段
所
規
定
的
内
在
的
界
限
。
與
之
可
能
衝
突
之
保
護
條
款爲
基
本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。
因
該
條
之

 

規

定

，
聯
邦
旗
幡
有
了
憲
法
位
階
之
地
位
。
體
現
於
聯
邦
旗
職
上
的
是
民
主
國
家
的
威
望

I

 

C

由
於
民
主
國
家
是
仰

 

S

其
國
民
之
接
納
，
因
此
即
需
要
他
們
的
尊
重
。
將
上
述
兩
條
文
所
保
護
之
領
域
予
以
必
要
之
衡

fl
所
得
之
結
果
是

 

，
在
本
案
藝
術
自
由
應
退
縮
。
在
將
聯
邦
旗
幟
當

a
w

面
描
繪
灑
M
對
—

時

’
不
需
要
再
有
進
一
步
的
解
釋
，
該
旗

 

幟
即
已
直
接
受
到
贬
低
。
系
爭
之
拼
貼
照
片
，
依
其
剪
賴
—

方

式

’
乃
是
對
國
家
i

之
聯
邦
旗
幟
之
強
烈
攻
擊
。
 

該
項
攻
擊
經
由
刑
法
上
之
處
罰
方
得
予
以
阻
擋
。

M

、
案
號1

 Bv
R

 91
3
/
8
7

案
之
訴
訟
程
序

L
訴
願
人
是
一
名
爲
「
同
胞
們
-
-
-
^
登

瓦

爾

德

(
德
國
山
區
名
)
區
的
宣
傳
小册
」
雜
誌
的
編
輯
人
員
。
在

該

雜

誌I

九
八
二
年
三
月
和
四
月
出
刊
的
第
二
十
號
版
的
第
八
頁
中
，
刊

載

了

漢

堡

檢

寧

夏

扣

押

「
就
請
讓
我
身
處

 

和
平
吧
！

」一

書
的
搜
索
行
動
的
消
息
。
但
是
在
該
消
息
報
導
中
，
該
書
的
書
名
被
更
改

爲r

就
S
B0
讓
我
f

處
和
平

一
九
一



一
九
二

吧
！

」

.0
爲
它
同
時
要
作
爲
緊
接
下
去
的
一
篇f

l
$

v
先
生
對
該
項
官
方
£

評
論
文
章
的
標
題
。
該
號
雜
；̂

的

 

第
十
一
頁
的
標
題
爲
：
S

犯
罪
者
之
I

J

 ’並
加
上
以
下
之
說
明
：
「̂
一̂
堡

最

i

ffl
之
—

猜

 

謎
第
二
三
一
八
六
集
」
。
在
該
頁
上
所
刊
登
的
是
構
成
上
述
書
背
面
封
面
拼
璧
的
兩
張
照
片
。
但
它
們
只
在
該
頁
的

 

左
角
上
相
連
箸
，
以
稍
微
傾
斜
的
角i

印

出

來

。
在
照
片
的
邊
緣
印
有
虛
線
|

刀
的
圖
形

-

並

要

东

(i

f
)
將

 

慧

_照
S

5

。
照
片
下
並
附
有
以
下
的
句
子
：

今
日
的
標
題
口
號
是
：爲
了
發
現
犯
罪
行
爲
人
之
縱
跡
，
我

們

就

護

去

追

蹤

它

！

工
作
.■

請

您

手

拿

冊

刀

和

粘

糊

，
並
將
下
面
的
兩
張
很
f

吊
的
照
片
用
手
製
作
成
-
張
很
低
俗
的
污
辱
的
圖
片

°

小
小
的
幫
忙
.
*
請
您
先
想
一
想
，
i

I

片

所

可

能

表

示

的

囊
释

麼

！

在
灑
尿
的
男
人
那
張
照
片
的i

列
有
以
下
幾
種
可
能
表
示
的

M
S

 :
 

a)
是

一

張

出

自r

小
小
消
8

員

」
系
列
中
的
昭
？

I

部
長
先
生
正
在
試
一
種
新
的
修
面
後
用
的
香
水
？

.C)
是

一

張

出

自r

爲
此
我
們
需
要
萊
茵
—
美
因
一
^

運
河
7

」
小
册
之
宣
傅
照
片
？

在
宣
誓
典
禮
那
張
照
片
旁
邊
則
列
有
以
下
幾
種
選
擇
可
能
：

a)
 

在
霜
軍
隊
要
依
古
老
有
風
格
之
男
主
人S

練
會—

-

b)
 

聯
邦
總
統
先
生
有
一
條
新
的
擦
#
涕
的
手
帕
？



C)
所
有
好
的
東
西
都
從
天
上
掉s

?

在
該
頁
上
最
後
註
明
有r

很
貴
重
的
獎
品j

 A

請

S

S

獎
口
案
寄
至r

漢
堡
區
法
院
之
#m

i

 

j

 〇

 

區
法
_

處
訴
願
人
污
辱
國
家
及
其
蠢
，
應
科
予
三
十
日
之
罰
金
’
以
三
十
馬

I

算
一
日
：
麗

誌

將

上

述

 

兩張照登的—

 ’讓
人
會
產
生
以

爲
它
們
棄
即
是
屬
於
在
一
起
’只

「滑
動
」而
已
 

的
印
象
。
如

此i
來
即
#a

人
想
像
成
是
一
個
男
人
向
著
聯
醫
：̂

尿®

子

。
此
種
描
繪
依
其
形
式
和内
容
所
表

 

示
出
的
是
，i

國

家
涛

爲
其

i

的
聯
邦
旗
幟
的
一
種
醜
陋
的
，
特
別
粗
魯
和
侮
f

的
鄭
視
=
如
此
不i

明

 

聯
只
具
有
在
其
上
灑
尿
之

S

。
在
這
同
時
’
也
呈
現
出
國S

國
家
的
不
尊
重
。H

I
術
自
由
的
保
證
也
不

 

足
以
否
認
此
種
描
的
違

f

 0
 i

吾
人
認
爲
-
系
爭
照i

C
S
®

成
之
拼
i

f

 f

成
是
一
藝
f

品

’
 

爲
藝
術
活
動
之
權
利
也
應
退
縮
至
刑
法
繁S

之
一
之
S

規
定
之
後
。
在
此
與
藝
術
自
由
之
保
證
發
生
衝
突
的
乃

 

是

經

由

上

述

刑

籩

蹇

保

障

之

國

家

—

和

尊

嚴

的

憲

書
値
。
該

疆

法

益

所

包

翕

震

曰

覆

懸

麗

共

和

 

國
之
生
存
力
合
憲
性
之
秩
序
以
及
對
上
述
兩
項
認
同
所
生
之
公
共
和
平
。
很
明
顯
地
’
在
當
代
’
國

家

、
憲
法
和

 

國
家
義
遭
受
到
不
輕
的
攻
擊e
 i

此
種
S

 4

人
不
能
忘
記
二虽
初
威
瑪
共
和
國
即
是
由
於
受
到
8

聲

存

 

在
產
擊
，特
別
是
以
對
當
時
之
(國
家
)

以
鄙
視

i

式
表
現
出
乘
的
攻
擊
而
淪
亡
的i

家
對
加
予
其
之

 

污

辱
没
蠢

而

自

我

防

衛

-
即
會S

人
民
盡
義
務
之
決
心
-
且
會
_

聽
天
由
命

 '
失
去
對
國
家
和
憲
法
之
信
心

〇

 

在

此

種

蠢

之

下

，
刑
法
第
九i

之

一

第

-
項
之
規
定S

爵

藝

術

自

由

之

保

證

的I

種
有
效
且
合
法
之
限
制0

 

在

蜃

系

爭

照d
t
M

成
之
拼
S

I
的
内
容
時
，應
就
觀
上
的
囊
和
其
表
逵
务
式
二
嘉
以
區
分
。

一
九
三



一
九
四

聯
1
(
和
國
的
鄙
視
*
 
i

非
是
變
在
德
國
公
共
生
活
中
的
蜃
化
。其

所

清

楚

蓥

不

是

i

疆

 

*
 M

»
—

s
i
f

 

-
 M
i
 

容
易
一
看
即
明
白
。

醫
思
想

内
容
更
s

其
表
表
現
出
來
。

一

種

i

烈

 

方
式
隐
低
的
辱
蜃
評
。
經

由

鑒

評

，
聯

邦爲

是

特

別

霉

鄭

視

的

。
_

一
諷
刺

- r̂
m

;

並

不

棗

誇

大

- S

 *
 

»

地
S

院
以
5

理
由
駁
回
訴
願
人
之
上
訴
••

(
訴
願
人
)
蕾

方

式

，
描
靈
尿
篇
邦
旗
峨

 

i

,
乃
是
以
特
別
侮®
^
一
，
令
人
厭
惡
之i

蔑
視
了
德
塞
和
國

c

不
#
^
昭
_

願
人
之
想
法
，
襲

尿

春

疋

針

量

；
禮-溪
蓋
非
是
刊
之
具
’而只
靈
聲
晨
的

I

種

震

’

都

覆

成

醫

旗

幟

和

國

家

的

-
種
污
辱
。
訴
願
人
之
此
種
I

s
旣

不

能

以

言

蕾

由

之

基

裏

利

，
亦

不

能

以

霄

 

自
由
之
保
證
作
爲
辯
解
之
理
由
。

一一

 一

一

響

由

臺

棄

利

糞

一

般

法

震

定

之

限

制

，
因
此
即
已
囊
退
縮

 

。

争
^

S
；

輯

三

 

1

 醫

^

S

,
吾

人

可

置

不

 

談

。
f

XH
g

^

i

自
由
之
保
證
也f

不
釋
爲
該
有
辱
刑
法
第
九
十
條
之
一
所
^

a

益
行
爲
辯
解
之
理
由
。
基

本

讓

五

樣

三

項

之

規

了

基

蛮

的

蜃

秩

序

所

臺

法

内

篛

靈

-經
由
刑
：

之
一
所
蜃

«
sŝ
sl

級
地
位
的
*：e

爲

國

家

糧

的

麗

旗

幟

。
它
曰
義
們
自
由
、
民

主

法

菌

的

蠢

’
且

對

所

裏

同

這

■

家
和



其

囊

之

人

民

具

蠢

墓

結

的

作

用

。
鬣
S

幟
之
污
響
動
搖
到
國
家
在
人
民
眼
$

形
象
威
望
i

術
自
由

 

之
保
證
S

鹿

i

i

。

高

雲

院

因i
M
I
E

決
並
馨
不
利
訴
願
人
之
法
律
錯
誤
存
在
’
因
此
認
爲
上
訴
無
理
由
’
而
依
刑
事
訴
訟

 

誓
三
百
四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駁
回
之
。

2
訴
願
人
_

■

基
本
法
第
五
擔
一
項
和
第
三
項
所
蠢
之
基
盡
S

又
到
了
侵
害
.
.
各

審

之

刑

事

法

庭

將

 

在
刑
法
第
九
十
條
之
-
所
規
定
’
以

一

般
法
律
i

之聯定

爲

具有

m
u

本
五
謂
三
項
所
保

i
t
a

 

術
優
先
之
憲
f

次

地

位

’
此
乃
—

基
i

利
内
容
的
i

誤

。
同
f

 ’
刑
事
法
磨w
基

本

—

五

画

-
項

 

規
S

内
涵
也
是
法
律
上
評S

誤
。此
外
，它

控

的

照

i

輯
成
的
併
—

一
也
很
明
顯
_
 了
錯
誤
的
解

 

釋
。與

(
I

)
評
論
之

f

同

，i
s

w

很
清
楚
地
是
針
對
宣
貢
禮
’
 
f

聯
邦
旗
幟
f

。
但

是

宣

置

程

 

盤
不
受
刑
法
第
九
4

之
一
’
當

然

即

更

談

不

上

受

誕

之

霞

了

。

3.
黑
蠢
政
府
認
爲
本
件
憲
請
願
案
無
理
由
：
將
在
本
案
互
相
衝
突
^

!

|

^

^

^

益
加
以
權
衡
之
結
果

 

，藝
術
自
由
應
退
國
家
威
望
形
象
保
護
產
。系
及
的
是
對
家
之
聯
邦
麗
的
一
種
直

 

接
，
且
是
以
嚴
重
方
式
蔑
視
的
攻
擊
。—

旗

幡

之

照

片

對

象

-此
不

f

進
一
步
之W

：

,
所
表
示
出

 

的
是
一

 

i
w

辱

、i

。此種行

&
#

：

以刑事判決才能加以處罰。

由之

i

範
圍
，
由
於

 

基
本
法
第
五
観
三
項
第一

段
之
規
定
是
屬
一
特
別
規
定
，
因
此
其
仍
是
決
定
性
判
f

基
本
權
利
。



一
九
六

訴

馨

理

由

受

判

醤

_

願
人
本
毚
五
權
三
項
第
一
段

I

 

V

在

處

理

依

訴

願

人

所

引

用

之

藝

術

自

由

’
以

刑

罰

讓

一

行

爲

時

，
露

屢

法

院

馨

査

的

，
不

只

是

 

之

生

活

表

現

是

嘉

於

讓

S

利之圍和在被決中是

Ktâ

上

正

德

認

淸

了

鼙

毫

利

之

 

範

圍

，
而

是

也

審

査

法

院

是

否

術

畫

自

有

的

結

釋

徵

去

判

斷

該

作

品

(實

聯

3

法

法

■

決

第

三

十

 

集

第

一

七

三

頁

以

下

〔
第

一

八

八

頁

〕

)
，
亦

f

否

用

了

 

r

符

合

^
&

」

之

法

 

—

決

第

七

十

五

集

第

三

六

九

頁

〔
第

三

七

六

買

〕

■
*

法

學

謹

N
J
W
1
9
8
3
.

 S.
1
1
9
4
D
1
9
5
〕
)

 
’

且該基礎 

上

詳

細

適

當

地

去

限

制

了

藝

術

之

範

圍

(參
見

最

新

S

判

決

聯

i

法

法

院

判

決

第

七

十

七

集

第

二

四

〇

頁

以

下

〔
第
二
五
-
頁
〕
)
=
作
此
審査
i

因
I

嘉

蠢

’
霖

f

篇
干
篇
限
是
他
囊
之
判
 

決
對
憲
法
訴
顏
人
(
權
利
)
領
域
馨
之
強
烈
程
度
’
另
一
方
面
是
農
所
涉
及
之
基
舊
利
的
特
別
意
義
(
參
照
聯

 
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六
+
七
集
第
二
一
三
頁
以
下
〔
第
二
二
一
一
貢
〕
)
0
這
不
能
霞

带
爲
成
是*

 

—
1

特
定
之
基
本

 

i
l

 - 

=
 i
f

基

—

利

的

特

點

〇

就
如
同
一
一
一
 l
i之
表
示
一
樣
’
藝
術
之
活
動
是
靠
公f

共

鳴

。
該
些
人
們
交
流
之
基i

利
會
與

 

其

他

之

憲

法

糧

’
特

別

是

第

三

人

之

基

生

衝

突

，
這
是
顯
而
易
見
的
。
此
時
’
在
適
用
爲
其
M
設

立一

般

 

霉

規

定

時
i

在
互
相
衝
突
之
保
護
法
益
間
？

正

露

笛

丨

雖

警

先

曩

他

各
嚢

法

院

之

任

務

-
但
在

 

此
處-

1

般
法
律
之
適
用
對
憲
法
上
所
地
位
會
產
生
嚴
重
的
反
作
用
。
在
對
一
股
霍
規
定
和
系
爭I 1B

或
藝



術
作
品
之
任
何
麝
錯
誤

醤

之
時
’即
巳
誤
地

i

至
所
涉

昼

畜
置
。

謹刑 

事
之
錯
蜃
3襞

i

重
後
果
’
因
此
’
至

少

在

那

個

善

-
靡
S

法

法

院

加

強

審
_

不

 

可
避
免
的
(
相
同
之
見®
^
照
聯
邦
憲
法
法S

：

決
第
四
十
三
集
第
二
二o
頁
以
下
〔第
二
二
七
頁
〕
)
。
此
疆
也

 

是
有
II
於
在
對
人
們
交
流
之
基

W
S

：

 ’
將
蜃
法
院
之
審査
限
於
一
些
原
則
性
的
問
題
所
可
能
造
成
不
利
之
螯
之

 

緣
故

-
憲
法
訴
願
訴
訟
之
目
的
不
靈
在
改
正
鼂

 

'個

雙
基
番
罌
侵
害
-蜃

蠢

之

判

決

在

個

案

 

外

所

蠢

而

生

姦

果

，
正

l

之

震

-
- a

m

所
^

^

打
爲
公
f

關
S

，
夏

蟇

 

大

I

聯
邦
蠢
達
四
十
二
集
第
一
四
三
頁
以
下
〔第
一
五
六
頁
〕
——

不
同
之
意
見
)
。賽

 

在
此
處
國
家
的
干
涉
所
可
1

生
的
嚇
阻
作
用
-
如
果
此
種
生
活
表
現
之
自
由
不
要
被
傷
及
到
其
實
質
’
則
就

H

i
要
 

有
~特
別
慕
的
憲
法
上
的
審

査
(參
照
法
院
判
決
第
四
士
二
集
第

I

三
o

頁
以
下
〔第
二
二
六
頁
〕
)
。

H

、

以上述量，

被

<

f

 

>

 i

的
判
決
並
没
1

上
的
要
求
*

在-
^
-
N
!

兩

件

蠶

案

件

-
訴

願

人

之

行爲

入

—

醫

由

之

蜃

範

圍3

此
雖
然
並
不

 

旗
撤
的
污
辱
即
不
—

刑

法

第

九

違

之

一

第

I

 

定

加g

罰

-
因

議

刑

法

—

乃

是

用

於

確

保

1

 

雲

上

所

法

益

⑵
但
對
於
此
兩
種
互
相
街
突
之
憲
法
法
益
^

^

衡

，
則
有
一
部
分
卻
疏
忽
了
，
有
一
部
分

 

則
是
茌
作
衡
量
時
’
以
不
是
符
合
系
爭
藝
術
作
品
_

之
理
解
作
爲
苴
1

礎
⑶

。

i
系
f

兩
張
霜
控
的
照
备
合
法
院
所
認

爲

一
霧
活
動
蜃
的
本
質
的
要
求
。

一
九
七



一
九
八

a)
在

「
就

請

讓

我

身

處

和
'¥
吧

！

」

5

之

背

面

封

票

涉

及

的

一

張

_

片

所

組

成

的

拼
_

。
翳

輩

 

因
而
即
符
含
一
種
當
今
已
是
很
普
通
的
圖
畫
藝
術
的
形
式
*
而
不
雲
再
去
加
以
解
釋
•
在

W
&

所
使
翌
照
片
丨

 

是
否
以
及
在
何
種
範
圍内
是
屬
於
藝
術
自
由
保
證
囊s

所
謂
「
藝
術J

。
除
了
這
單
純
是
形
式
上
、
類
型
上
之
角

 

赛

*
署
内
容

上

的

-
個
面
向
6
馨

S

是

釋

將

(蠢

)
照
片
以
不
正
確
比
例
互

j
m
e

在

i

之
方

 

式
M

出
來
的
’
亦
即m

將
兩
f

 

以1

 

盼
*

且
同
手
法
，

i

出
一
種

獨

蠢

-籠

以
_

和

爵

以

思

K

容

-
1

s
t
*

:

霞

f

造
i

蜃

欝

宣

誓
典
禮
之
見
解
。
其
所
$

拼i

因
而
同
f

<
1
邦

^

法

院

在

M
e
p
h
i
s
t
o

判
決
之
有
價

値

關
聯
的
基
 

本
要
求
(參
見

聪
匿
法
法
院
判

誉
三
十
集
第
-七
三
頁
以
下
一

：

第
一
八
九
頁
〕
)

傷
風
化
之
描
_

容
 

並
^

S

它
失
去
作
爲
-
藝
f

i

質

。
國
家
是
不
能
去
控
8

術
之
風
格
或
水
準
的
(
參
蜃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
 

書

$

五

蠢

三

六
i

以

下

〔
第
三
七
七
頁
〕
)
。
霧

家

想

霱

他

的

a
o
s
w

备

、
重

i

特
定
的
見
蟹
迫

 

項
畫
-同

即

奚

到

基

^̂*五
簾
三
翟

I

鬣
定
二
1

M—

同
在
有
 

所
主
張
之
藝
術
是
很
普
遍
的
一
樣
——

是
完
全
可
以
以
藝
術
之
形
式
#
達
出
來
的

。

在

此

蜃

形
i

s

本

鋈

五

 

條
第
三
i

雙
規
定
是
屬
於
一
特
別
規
定
’
因
此
其®

疋
作
爲
i

f

臺

—

利

(
參

照

黯

憲

法
f

判
 

決
第
三
十
集
第I

七
三
頁
以
下
〔第
1
0
0
頁
〕

第
七
十
五
集
第
二
一
六
九
頁
以
下
〔第
三
七
七
頁
〕
)
0

2

繫
在
(第
二
案
)

r

有
獎
隨
」
中
所
使
■

篇

的

，亦
適
用
以
上
所
述
之
傷
。

*
 m

i

l

l

f

-
 0
M



該
兩
張
照
§

輯
安
排
之
形
式
也
足
夠
顯
示
出
其
是
，
或
是
以
何
種
方
式
屬
於
-
起

的

。
但

是

，
該
拼
1

與
苴
(

|

 

在

書

殼

背

面

封

面

之

描

繪

不

同

之

處

廣

’
前
者
是
蘊
藏
在
一
針
對
國
家
之
追
訴
行
動
之
-
諷

刺

作

品

内
。
雖
然
如
此

 

-
但
由
於
其
f

仍

然

受

到

基

本

法

第

五

條

第

三

画

I

段

之
保
護
，
因
而
仍
須
受
憲
法
上
之
審査
。

C)
雖
然
兩
件
訴
願
案
之
訴
願
人
皆
非
各
該
(
照
片
)
作
品
之
原
始
創
作
人
，
但
他

C

白
爲
藝
術
自
由
而
抗
爭
。
 

該

(
藝
術
自
由
)
基
$

利
之
人
的
適
用
範
圍
是
也
包
括
至
使
該
藝
術
作
品
發
生
影
軎
效

f

人

(法
院

I

貫
之
見
解

 

-
參

見

聯

邦

蠢

法

院

判

決

第

三

十

集

第

一

七

三

頁

〔
第

I

八
九
頁
〕
)
。
這
表
示
*
所
有
在
藝
術
家
與
觀
於
之
問
行
 

使
必
不
可
缺
之
介
紹
功
能
的
人

-

肯

：又
到
該
基f

利

的
保
謨
。
！

 
一協助商業̂

銷

術

作

n
np*
之
人
——

如
本
 

案
之
兩
位
訴
願
人
^

^

應
該
被
算
作
足
屣
於
這
一
範
圍
内
之
人
。

2.
雖
然
藝
術
自
由
是
毫
無
保
留
的
受
到f

’
但
這
並
不
一
開
始
即
排
除
！̂

本
案
訴顚
人
依
刑
法
第
九
十
條
之

 

一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之
規
定
處
以
刑
罰
。

&)
基
本
法
第
丑
條
第
三
項
第
一
段
規
定
之
保
證
不
僅
宴
；不
得
侵
犯
第
三
人
基
|

利

之

限

制

。
它
亦
有
可
能

 

龃
(各
種
形
式
之
憲
法
規
定
發
生
衝
突
(
參
見
聯
邦

®
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三
十
集
第

I

七
三
頁
以
下
〔第
一
九
三
頁
〕
；
 

L
e
r
c
h
e
,

 B
a
y
v
B
r
1
9
7
4
,
S
J
7
7
〔
l
s
o
f
.〕

>
。
此
乃
因
一
個
有
秩
序
的
人
類
共
同
生
活
的
先
決
條
件
不
僅
是
要
人
民

 

相
互
間
的
體
諒
、
公

德

心

，
而

且

也

要

有i

s

利
根
f

能
^

受
到
f

的
正
常
運
作
的
國
家
秩
序
。
因
此

 

’
有
損
憲
法
上
所
俘
障
之
秧
序
的
藝
術
品
-
並
不
須
當
其
直
i

及
國
家
或
憲
法
之
存
在
時
’
方

得

加

以

限

制

，
而
是

 

在
所
有
實
行
藝
術
自
由
與
其
他
恵
法
上
所
讎
之
法
益
發
生
衝
突
之
情
形
’
皆
應

®

些

互

相

衝

突

’
但
同
時
受
到
憲

一

九

九



§

o

法

難

之

利

益

，
作I

盡
善
盡

美

，
合

比

例

之

需

(
參
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達
七
十
七
集
第
二
四
〇
頁

以

下

〔
第

 

二
五
三
頁
〕
)
。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在
以
前
所
作
的
一

 1
^
:
決
$

要

求

’
如
果
藝
術
自
由
之f

應

退

縮

，
則
要
有
對

 

憲

法

之

「
最
高
的
基
本
價値
」
有
直
接
且
現

存
之
危
險
存
在
(
參
見
麗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三
十
三
集
第
五
十
二
頁
以

 

下

C

第
七
十
一
頁
〕
)
。
這

並

不

意

謂

著

在

少

的

情

況

下

，
基
本

f

五
條
第
三
f

 

I

段
之
規
定
應
有
絕
蔚

 

優
先
的

地

位
。在
懿

一
情
形
下
’
藝

術

自

由

與

其

他

蜃

上

所

醫

之

法

益

間

的

衝

突
’
應
以
就
個
案
加
以
權
衡
的
方

 

式

解

決
。
但
在
S

銜
時
應
注
意
的
是
，
不
能
形
式
化
地
以一
般
性之
目

的

，
如r

保

」

或
是

r

刑
事
司
法
之

 

良
好
運
作j

 
’
作
爲
_

毫

無

保

篡

—

之

基

毒

利

加

以

限

制

的

辯

解

理

由

-

,
而

是

護

依

據

蜃

之

憲

法

規

定

 

，
具
ii
m

w
地
找
出
在
切
合
實
際
評
價響

情

況

下

，
與
履It

s
®

本
：̂

五

條

第

三
一
段
規
定
所
生
權
利
發

 

生
衝
突
的
憲
法
上
所S

的

法

益

(
參
見
聯
邦
憲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十
七
集
第
二
四
〇
頁

以

下

〔
判
決
要
旨
2
和
第
二

 

五
五
頁
〕
)
。

W
對

豪

訴

願

人

處

以

刑

解

議

的

刑

法

！

十
條
之
一
第
二
f

規
定
，
其
所
保
響
乃
是
作

爲
國
家
象

 

徴
的
德
意
志
聯
邦
共
和
國
的
旗
幟
。
該

項

保

護

是

在

雲

上

有
摄
的

。
但
這
旣
非
是
直
接
，
亦
非
是
只
由
基
本
法
第

 

二
十
二
條
之
規
定
所
得
出
的
結
論
i

條

文

規

魍

的内
容

僅

驛

在

靈

代

表

麗

之

豐

。
但
該
基
本
法
規
定
更
進

 

一
步
之
意
義
往
於
丄
匕
以
國
家
有

爲
表
達
自
我
，
而

利

用

之

f

 

=

該
種
—

之
目
的
是
在
魔
人
民
之
國
家

 

情

感{

參
見W

U
r
t
e
n
b
e
r
g
e
r
,

 JR

 1979,

 S.311H
H

用H
.

 kK
iger,

 Allgemeine

 St
a
a
t
s
l
e
h
r
e
.s
.226)

 〇

基
本

 

法
不
僅
承
認
此
種
由
聯
邦
旗
幟
所
散
雙
影
澤
用
。
作
爲j

響自由|
家
和
國
更
是
嘉
其



國

爵

在

該

廣

所

象
f

基
本
f

的
認
同
。
在
此
種
塞
我
下
所®i
b
M
l

即
表
逹
§

本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所
規

 

定

逢

家

代

蠢

色

上

"
它
是
代
表
自
由

 '
民
主
的
基
东
秩
？

由
以
上
所
述
之
織
所
具
有
之

t
w
w

出
該
與
藝
術
自
由
證
衝
突
範
所
謙
的
法
益
。
如
果
該
 

旗
i

由
其
所
體
現
之
國
寧
王
要
—

是

要

之

融

合

(人
民
)
之
工
具
它
的
污
辱
即
可
能
損
害
到
 

對
國
内
安
定
所
必
要
之
國
家
的
權
威
。
由
此
同
時
得
出
的
謹
是
i

家

之

蠢

馨

在

它

是

象

_

本

性
_
 ’
塑
 

造
徳
塞
心
麗
共
和
國
峯
物
的
範
圍内
’
 

屢

上

之

醬

。
但
是
國
家
不
得
隨
意
創
造
其
保
護
可
薷
肇

 

； W

五
條
第
三
f

 S

定
發
生
衝
突
之S

、
8

§

。

d
然

而
有II
望
本
法
第
五
條
第
三
項
第

一

段
之
規
定
，該
項
對
象
徵
、謹

之

遲

並

不

國

家

 

不

屢

8

它
的
批
評
*甚
或
不
馨
。
因
此
’在
個
華
即
需
相
衝
突
之
憲
法
上
法
益
作
一
壽

-

 

3.
對

本

案

兩

位

訴

願

人

之

判

決

並

不

符

合

以

上

所

述

之

露

上

8

求

"

1

 Bv
R

 26
6
/
8
5

a)
雖
然
8

法
院
很
正
確
地
蜃
案
訴
願
人
之
系f

t
爲
歸
入
爲
藝
術
自
由
之
保
匿
圍
，
暨
也
花费
了
足

 

夠
功
夫
去
找
出
刑
法
規
定
上
與
其
發
生
衝
突
上
所
謙
的
法
益
。但
是
’它

對

系

評

斷

’並
非
在
 

各
方
面
皆
是
符
合
原e

e
s

?

不
可
排
I

，
該

錯

誤

的

馨

已

馨

到W

讓

之

結

果

"

細

系

爭

之

其

内

容

應

歸

類

是

、諷
刺
畫
。對
於
讓
藝
術
創
作
品
如
何
馨
合

1
^
*
*

 

的
—

’
帝
國
法
院
i

出
了
至
今
仍
—

的
i

 0

帝
國
法
院
i

判
決
第
六
十
二
集
以
下
第

I

八

三

頁

.
，
聯
邦

憲

二〇
一



§

 二

法
法
院
判
決
第
七
十
五
集
第
三
六
九
頁
以
下
〔
第
三
七
七
頁
以
下
〕
〕

。
由
於
這
類
藝
術
特
有
的
是
％

B5
大

，
歪
曲
失
眞

 

和
陌
生
化
的
手
法
’
因
此
在
1
;
運

律

上

之

判

斷

時

，
即
有
必
要
去
除
宜
(

r

圖
文
並
茂
精
選
’
諷
刺
性
的
假
象
」

(
 

參
照
前
揭
帝
國
法
院
刑
事
判
決
第
一
八
四
頁
)

-

以
便
能
I

其
眞
正
的
内
容
。
然

後

，
該
實
質
之
思
想内
容
與
其
表

 

f

式
應
分
開
予
以
審
查
它
們
是
否
應
受
非
法
之
m
責

。
此
乃
因
陌
生
化
的
手
法
本
即
是
(
這
類
藝
術
品
)
表
達
方
式

 

的

特

質

，
因
此
對
其
表
雪
式
判
斷
之
標
準
與
評
斷
其
中
心
思
^
:
容
之
標
準
有
所
不
同
，

县
則
者
比
較
不
嚴
格
(
參

 

照
前
揭
聯
邦
—

法
院
判
決
第
三
七
八
頁
)

。

高
雲
院
之
判
決
並
不
符
合
以
上
所
述
之
判
斷
原
則
，
因

它

對

系

爭

拼

麵

之

中

心

思

萬

S

 了
錯
誤
解
釋
。
 

髙
S

院
所
持
之
立
場
是
’
系
爭
拼i

是
一
 r

以
對
準
聯
邦
旗
織
灑
尿
之
描
^

式

’
表
達
對
該
旗
—

蔑
感
受
之

 

圖
像
塑
造
」
.(
見

該

判

決

本

第

九

頁

)

。
該
項
詆
毀
之
攻
擊
並
非
是
針
對
i

l
依
該
書
題
材
所
含
理
念
，f

聯

 

邦
旗
織
有
所
濫
用
之
人
.，
而
是
對
準
聯
邦
旗
幟
及
其
所
薩
的
國
家
性

f

。
這
特
別
是
因
爲
其
所
描
繪
的
是
’
該
旗

 

幟

在

聯
邦
軍
隊
的
-
項
旗
幟
宣
誓
儀
式
中
的
情
形
(
見
前
揭
判
決
第
十
二
頁
)

。

上
述
髙
1

院
之
判
決

内
容
表
示
’
系

爭

拼

描

f

實
質
思
相
^
:
容
是
對
聯
邦
旗
織
及
^
所
象
徵
的
國
家
的

 

輕

蔑

。
反

之

’
它

的

表

達

妻

是

旗

暢

官

罾

典

禮

。
但

是

，

一

 

該
書
之
題
目
’
或
者
也
不
管
該
題
目
’
 

皆
會
不
枯
看
-種
不
同
解
釋
的
想
法
。
系
爭
之
？

耍
是
具
有
反
軍
國
主
義
，
而
且
也
僅
就
此
點
而
一

H

，
是
具
反
國

 

策

之

傾

向

。
它
所
針
對
的
是
國
家
的
宣
誓
或
軍
人
的
*

一
典
禮
，
以
此
表
達
反
對
-
如
果
不
是
反
對
，
則
是
憎
惡
兵
役

 

(
制

度

)

。
雖
然
在
該
書
^

描
繪
了

 5

遭
受
污
辱
的
國
家
的
象
徵
、
震

’
但
是
由
此
不
應
是
國
家
性
或
是
德
意
志



職邦共和

®

上̂

之

秩

襄

。針
鬣
的
範
圍
只
有
產
匕
搭
度
負
貴
，以

及
以
在
軍
人
馨
典
禮
上
利®

的
1

、t

的
i

,
來
1

它

達

到

一

特

別

的

合

法

化

。
此

®W
e：

的
思
想
内
 

容
則
藉
由一

 

在
宣
纂
式
中
所
利
用
的
國
家
#

的
方
式
*
以
墮
錯
手
法
表
達
出
來

〇

霉
i

誤
的W

：

即

蠢

戀

。雖
然
#
法
院
明
白
表
示
，
系

爭

繪

-亦
即
不
雲
餐
憲
驚
容
，是
 

不

忍

的

。但
是
不
—

排
除
的
是
’其
對
系
爭
之
不
符
合

C

原
i

神

的

画

，
已
對
互P
衝
突
之
憲

法
法
益
間
的
響
S

果
-產
生
了
鬈
。關
種
之
點
篋
’籠

露

雾

獲

控

達

3

之
特
 

質’則
可
該
畫

誉

i

s

之

醫

’
有

不

同

>

)

3

區
法
院
之
判
決
由
從
-闕
始
即
未
將
系
争
人
思
放
藝
術
自
由
之
論
範
圍
’
因
此
即
已
不
符
 

合

基

蠢

第

五
i

 -
段
議
疋
之
要
求
。
該
判
決
黯
之
提
示

*

指
出
藝
f

非n

畫

無

界

限

，
而
是f

到

 

*
-

m

限
制
’
並
不
因
而w

c

決
即
不
違
憲〇

由
這
項r

補
充
說
明j

甚
至
不
能
讓
人
看
出r
n
l̂

t

贏

到

’
藝

術自
由之
蜃加
以

W
R

S

 

囊

法

騎

誓

二

十

集

第

一

七

三

景

下

〔

第

I

九
三
頁
〕
)
。

1

 Bv
R

 913/

007

§

三



二
o

四

■鉬
該
地
S

院
之
判
決
湯
實
地
以
系
爭
拼
反
軍
國
主
義

- M
W
n
；

思
想
内
容
作
爲
它
判
斷
的
基
礎
。
 

這
顯
示
在
判
決
中
所
指
出
的

-

訴
願
人
之
想
法
’墓

不

是

針

露

邦

旗

幟

’
而
是
官
誓
典
禮
但
灑
 

尿
f

是
對
中
了
 
i

旗
幟
.，

旗
暢
和
國
家
的
蔑
視
，
是
作爲
1

曰
1
典
禮
的i

。
這
點
並
不
因
其
接
下

-

蟹

該

旗

嘛

所

國

囊

露

效

忠

I

的4
W
H
I

■件
.’
依

思

—

-
吾
人
不
能
分
開
說
，

灑
S

事
不
是
6

聯
邦
旗
幟
’
而

是

矗

震

’
而
該
宣
囂
式
又
轉
而
是
以
麗

w
e

爲
苴
i

之

連

繫

馨

 

進

行

。
由

該
_

醫
S

願
人
)
辯
變
預
備
聲
明
之
論
^

表
示
出
’
法
院
之
見
解
不
外
是
’
儘

纂

畫

之

目

 

標
是
反
軍
國
主
義
’
但
國
家
以
其
作爲
謦
誓
血
雙
主
辦
者
的
角
色
已
受
到
攻
繫
’
且爲
此
目
的
’
眨
低
了
它
的
象

 

擞

、
8

a
*

院
到
的
是
系
重

^
1
5
*
1

疋I

項

！©

^

以

陌

表

手

罄

國

家

清
S

攻

擊

的

一

部

分

-
法

 

院
所
持
之
立
場
是
，經

由

登

,表
示
贊
同
該
所
引
用
的
別
人
的
意
見
，
且
同

f

爲
代
表
自
己
的
意
見

 

。
|

該「
M

猜
謎
」
之
目
的
興
該
刊
登
之
拼
之
目
的
不
同
1
後
者
在
匪
情
形
是
果
說
明
畫
成
漫

f

事
 

實

，
但

上'M
法
院
之
立
場
仍
是
合
況
的
。該拼

i

之
公
開
刊
登
不
僅
是
反
對
#

^

I
n
i

訴
措
施
’
它
的

 

重
印
刊
登
加
上
其
附
加
的
文
字
說

5
^

現

出

的

更

同

時

是

屢

藝

術

家

蜃

一

致

的

一

顰

墨

誌

之
S

不



的
思
想
内
容
。

妯

但

是

’ 

^
{
5

院
對
藝
術
自
由
所
爲
之
界
醫
並
不
正
確
*
雖
然
該
法
院
以
必
要
之
方
式
突
出
表
達
’
對

 

該
案
訴
願
人
之
處
以
刑
罰
有
利
於
維
護
憲
法
上
所
®

之
法
益*

但
它
在
解
決
互
®

突
之
i

的
問
題
時
，
卻
 

没
有

蠢

到

藝

術

自

由

保

證

它

的

散

發

_

效
力

 

<

 此
項
錯
誤
的
根
本
所
在
藉
’高

雲

院

明

文

誓

九

十

 

條

之

一

第

一

項

難

之

法

益

術

自

由

之

上

。
此
項
蠢
誤
的
理
解
所
必
芦
—

篇

果

是

’
該
刑
法
規
醫
護

 

之
目
的
即
成
爲
霧
自
由
不
可
逾
雙
界
限
。
如

此

該

法

霞i

即
封
鎖
了
依
個
案
情
形
’
在
所
發
生
衝
突
之
保

 

護
法
益
間
作
i

之

途

徑

。
因

此

該

法

院

認

爲
，
只
須

說

1

刑

法

—

所
保
護
法
益

i

要
裏
我
，
藝
術
自
由
必

 

須
！*

後

即

已

足

’
而

不

須

在

震

個

案

之

情

形

下

-
作
必
要
之

f

 0

由

於

不i

定

丨
_

院
在
_

如

作

一

遲

之

榫

衡

後

>
是

否
仍
3

寡

到

藝

術

自

由

應

；*

^

之
_

 

，
因
此
該
法
院
所爲
之
判
決
違
憲
。
■

法
院
^
'
*
^
唐

未

認

出

^

^

院

上

述

判

決

產

露

誤

，
因

此

奮

違

 

憲

。

2

區
法
院
(之判決)雖

没

有
封
鎖
依
個
案
情
之
途
徑
，但
它
對
系
爭
饕
卻
並

J

實
 

該
法
院
認
蠢
漫
畫
之
實
質
思
震
谷

爲
對
及
其
所
象
徵
之
國
家
的
輕
蔑
"至

於

該

對

在

靈

志

 

和
國
公
共
生
活
的
軍
隊
捧
了
譴
責
-
讓
院
則
明
文
予
以
否
認

 

<

 因
此
*
該
法
院
之
判
決
亦
犯
了
與
高
等
法

 

院
判
決
相
同
的
錯
誤
。
同
獲
此
處
也
不
能
排
除
的
是
’如

果

區

法

麝

系

爭

養

靠

了

正

確

的

 

,
則
在
I

案
-
^
衡
後
，
可
能
會
得
出
，
不
同
的
結
論
。

二
o
五



S

官
署
名}

H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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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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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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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■ Se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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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r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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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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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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